关于[投标人名称]承接海峡人力及分子公司灵活用工平台服务项目项目承接量及递补配合承诺函
致：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承诺为确保本项目规范高效推进，明确我司承接能力及递补配合事宜，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相关约定，现就我司最低承接项目量及超出承接量部分递补配合安排函告贵单位如下：
一、我司最低承接量：
经我司对自身资质等级、技术团队实力、资源配置规模及履约保障能力进行审慎评估，并结合投标文件承诺，确认在本项目中最低可承接项目量为流水及开票金额1亿元/月（大写：壹亿元整/月）。我司郑重承诺，将严格恪守此承接限额，不低于此限额承接项目。
二、超出限额递补配合承诺：
[bookmark: _GoBack]若贵单位分配给我司的项目量达到我司承接限额，我司自愿并承诺积极配合贵单位的递补安排。对于超出限额的剩余项目量，我司认可贵单位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中确定的入围供应商排名顺序，递补给下一位符合承接条件的入围供应商。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